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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BF_9E_E6_B5_B7_E5_c27_28274.htm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加

工贸易余料结转的管理，根据海关总署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操作规程。 第二条加工贸易合同项下进口的料件已按规定进

行实际加工后剩余的料件，在手册有效期限内，允许办理本

企业已备案合同间的余料结转手续。 第三条加工贸易企业申

请余料结转需向海关核销部门递交转入及转出手册、余料结

转书面报告，书面报告中应列明剩余料件的名称、规格、数

量、价值、剩余原因等。 第四条经办关员通过计算机审核合

同余料数量，经下厂核实后，对符合规定的，在书面报告、

转入及转出手册“海关核销核查情况记录表”内批注“同意

余料结转”意见，报科长、处（关）长审批。 第五条 加工贸

易企业填制形式进出口报关单，由经办关员审核后批注“同

意余料结转”意见，经科长签字后，办理报关手续。 第六条 

加工贸易企业持转入及转出手册、形式进出口报关单向现场

海关办理余料结转报关手续。核销部门经办关员接到现场海

关转来的余料结转报关单后，比照海关深加工结转放行规定

办理余料结转放行手续。 第七条 本操作规程自二○○一年六

月一日起执行。 第八条 本操作规程由大连海关保税处负责解

释，凡其中与总署有关规定不符者，服从总署规定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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